
第一頁，共一頁

由股東提名董事

股東欲提名本公司候選董事必須按下列程序進行：

1) 股東欲提名候選本公司董事必須於下列第2)段所述的期間內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通知」）。

2) 該通知需於就該選舉發送會議通知之後第1天開始計算（惟不得多於該會議舉行日期之前28日），
而該期限不得遲於會議舉行日期之前7天（或之前）結束，提交至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即
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23樓2301室）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3) 該通知必須由股東（不包括建議參選的人士）簽署。

4) 該通知必須清楚表明建議一名人士參選本公司董事之股東姓名及聯絡方法、其股權、建議參選
人的姓名及聯絡方法以及其履歷，包括其相關資格及經驗。

5) 該通知必須連同一份由建議參選人簽署的同意書，以表明參選本公司董事的意願。

6) 如本公司在刊發股東大會通告後，收到一名股東提名某名人士於股東大會上參選本公司董事的
通知，本公司須按照上市規則規定刊登公告或發出補充通函；公告或補充通函內須包括該被提
名參選本公司董事人士的資料。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5）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


